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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体意识，多民族国家中国在国内牢固地建构起“一体层次民族”或“国家民族”——中华

民族的崇高地位并坚定地确立国内各民族的“多元层次民族”或“亚国家层次民族”的地位，1 并

因此而有效地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由此观之，中国与西班牙虽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是在维

护国家统一上所走的路径十分不同，且高下立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高度，从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全局，针对我国民族工作做

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在关于做好民族工作方面提出了“积极培养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2014 年 9 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首

次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说，2017 年 10 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

志再度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毫无疑问，在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明确写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断，充分显示

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及中华民族认同，乃至维护祖国统一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间有着必然和重要的有机联系。 

要之，从 2017 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所提供的警示可见，在我国各民族中牢固

树立、积极培养、坚决铸牢作为“国家民族”和“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必然是维护我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不二法门。 

 

 

【论  文】 

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的伸缩3 
 

李  双4 
 

摘要：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藏学生，限定为蒙藏地区的蒙藏两民

族；第二阶段是边疆学生，即采取属地主义，逐步扩大至数十个省份，又照顾到内地有志服务边

疆的汉族学生，但族际待遇差别明显；第三阶段是民族学生，实施属人主义，规定国内语言、文

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为施教对象。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的伸缩，反映了民族教育受益群体与非受

益群体、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多方博弈，及政府如何分类与识别国内少数民族并对其所作的利益安

排。 

关键词：民族学生；蒙藏委员会；属地主义；属人主义 

   

民族教育亦称少数民族教育，它关系着民族教育受益群体的划定、教育方式的选取、教学成

效的考核等。为此，学界和政府在研究推进民族教育时，首要面对与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界定民族

教育对象。然而，在多因素作用下，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一直在伸缩，这对民族教育政策的调

整、实施的效果及认识与理解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学界常认为国民政府民

                                                        
1 有关我国 56 个民族是“亚国家层次民族”的讨论参见：马骏毅、席隆乾在《关于当今中国亚国家层次

民族概念及其英译的新思考——National ethnic unit：我国亚国家层次民族英译的新探索》，《广西民族研

究》2013 年第 2 期。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2 页。 
3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第 50-56 页。 
4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藏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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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教育分两个阶段：蒙藏教育和边疆教育，即边疆教育等同于民族教育。1然而笔者在对相关史

料的梳理与研读时，发现因对象的变化，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历经蒙藏教育、边疆教育、民族教育

三个阶段，且各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基于此，笔者拟在学界前人研究基础上，详细探讨国

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三次演变历程、实践及影响。 

 

一、蒙藏学生阶段 
 

1929 年 6 月 17 日，在国民党三届二次中央全会通过的蒙藏决议案有关教育部分中，提出“于

首都设立蒙藏学校，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之机关。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

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关于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通令各盟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

官厅，迅速创办各级学校。……在首都及其他适宜之地点，设立收容蒙藏青年之预备学校。特定

国立及省立之学校，优遇蒙藏新疆西康（新疆的蒙古族、西康的藏族——引者注）等地学生之办

法”。[1]从该决议案中可以看出，成立之初的南京国民政府将民族教育对象界定为蒙藏地区的蒙

古族、藏族学生。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蒙藏地区遭受列强文化教育侵略，造成蒙藏两族青年的国家认同危机。成立之初的南

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边患危机仍未缓解，尤以蒙藏地区最为严重。苏俄操纵外蒙古独立，并和

日本加紧策划分裂中国内蒙古地区；英国阴谋策动西藏独立，以致噶厦政府断绝与中央政府的政

治联系。同时帝国主义改换侵略方式，由武力征服变为文化教育侵略，“帝国主义者就把从前用

的武力征服的政策一变而改用和平阴险的政策，这种政策比较从前用武力征服的政策更觉险恨而

残毒，人们稍失觉察即易受其愚弄这岂不是一樁很可怖的事体，么如今日英国俄国日本对于蒙藏

所施的侵略政策就是采用这种和平而阴险的新政策。目前的外蒙差不多已坠入赤俄的术中，而被

其愚弄了，西藏亦被英人不断的经营”[2]“赤白色帝国主义者之侵略蒙藏，初以政治经济外，又

利用文字之宣传，以蒙藏文印就各种挑拨煽动之书册，肆意造谣，无中生有”[3]。 

在此过程中，民族教育与国家认同紧密相联。究其实质而言，民族教育从属于国民教育，国

家通过所掌控的民族教育培育和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已成为多民族国家维护民族团结

与国家统一的必然选择。对此，蒙藏两民族青年接受何种性质、何种程度的教育，势必影响他们

的政治认同及日后的政治选择，进而蒙藏青年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所拉拢的对象。对此问题的利害

与流弊，国民政府亦有清晰认识。1929 年，鉴于日本对蒙古族的文化教育侵略，蒙藏委员会密

呈国民政府：“该委员会密呈拟定防止日人引诱蒙人赴东留学方法三项，并请令饬财政部清发蒙

藏学校经费一案。”[4]次年，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上呈蒙藏委员会、教育部时称“英帝国主义之

侵略，而尤以为文化侵略最烈，年来英人劝导西藏子弟，留学印度学习英国语言文字，利诱威胁，

无所不知，现今西藏民众练达英国语言文字者，为数甚多，而对于国语国文，反梗塞不能通晓”
[5]。为此，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请求政府支持该处在京设立补习学校，专收西藏赴内地求学子弟，

“学习国语国文……俾成健全完善国民”。[6] 

其次，相较于其他民族，蒙藏两大民族有稳固、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民族特征明显，其精

英较早跻身中央政府，占据着多个关键性岗位，成为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在蒙古族地区，存在

数百年盟旗王公制，封建领主势力依然强大；在藏族地区，有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与其他藏区的众

多土司，成为边疆地区颇为重要的地方势力，为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蒙

藏籍部分精英又率先与国民党取得联系。1924 年，蒙古族的恩克巴图、白云梯、克兴额参加国

                                                        
1 国内许多有关国民政府民族教育的学术论文，将边疆教育等同于民族教育，如孙懿：《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

疆教育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第 4 期；马玉华、李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边疆教育研究》，《昆

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年第 3 期；王景、张学强：《国民政府时期推行边疆教育政策的背景刍议》，《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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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一大，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许，被选为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候补委员。1928 年 3 月，九

世班禅拥护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次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系。为此，蒙藏籍人士占据

着中央主管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多个关键性的岗位，如蒙藏委员会委员一半以上为蒙藏籍，

藏事处、蒙事处长又均为蒙藏人士担任。[7]且在国民政府早期，蒙藏籍代表参与了国民党最高会

议、国民会议、全国教育会议、蒙藏会议、蒙古会议、西藏会议、国难会议、西防会议等多个有

关蒙藏问题会议，在会议中，他们力争本民族的利益，提出许多有关蒙藏教育的议案。如在蒙古

会议中，蒙古族代表纷纷提出“振兴教育案”、“提倡蒙民教育以资增进知识案”、“请将留日学生

余额作为蒙古定额案”；在国难会议中，藏族代表贡觉仲尼、罗桑坚赞、刘家驹、刘曼卿等提出

“改设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8]。 

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民族教育政策仅针对赴内地就学的蒙古族和藏族学生。1929 年 7 月

23 日，教育部颁布《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凡经蒙藏委员会或驻平办事处介绍之蒙藏学生，在

公立学校应免除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情减免”。[9]为增加蒙藏两族学生进入内地中学及高

校之机会，在招生过程中给予政策优惠，如保送分发。1930 年 1 月 15 日，蒙藏委员会公布《蒙

藏委员会保送蒙藏学生办法》，规定：“经蒙藏之团体或机关，证明确系蒙藏人，及证书并无假冒

情事者……请保送之学生，须以现居住蒙藏本地者为限”。[10] 

这一时期，各院校在招收民族学生时，均限定为蒙藏。1929 年 10 月，对于蒙藏委员会驻平

办事处函送的 15 名蒙藏学生，北京大学教务会议议决办法，决定对其从宽甄试，录取邢复礼、

吴柏龄、胡凤山、任秉钧、殷石麟、亢仁等 6 名蒙古族学生为北大旁听生。[11]1930 年 12 月 4 日，

中央政治学校公布《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组织规则》，规定：“本校为养成边地实用人才起见，

商承中央训练部设立蒙藏班，专收蒙藏、青海、新疆各地学生”。[12]部分院校还以是否通晓蒙藏

文检验为蒙藏学生。1931 年，国立中央大学出台《国立中央大学蒙藏班招生办法》，规定所招蒙

藏学生应测验“蒙文蒙语或藏文藏语之程度”，并注重强调“凡照本办法被保送之学生，如系蒙

人，必须通晓蒙文蒙语，如系藏人，必须通晓藏文藏语，否则概不收录入学”。[13]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对冒籍学生是如何蒙骗政府资格审核的过程分析，则可反证当时民族教

育对象为蒙藏两族学生，排除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如 1928 年四川凉山彝族学生曲木藏尧（汉

名王志国）来到南京，想进入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学习，因该班只招收蒙藏学生，其汉名和彝族

名字均不行，为此，他为自己取了一个藏族名字——曲木藏尧，并以藏族名字才得以报名入学。
[14] 

 

二、边疆学生阶段 

 

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仅限于蒙藏学生的政策，并未施行多久，就在非蒙藏的边疆地方政府

和学生强烈要求下扩大教育对象范围。这期间，民族教育对象，即采取属地主义，不分民族，并

逐步扩大至数十个省份；又照顾到内地有志服务于边疆的汉族青年学子。可以说，此阶段的民族

教育对象政策照顾多方利益，其目的是为了边疆地区的教育与发展，对此，指称此阶段的民族教

育对象为边疆学生较为稳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使得西北的战略地位凸显，于是国内掀起一股开发西北的浪潮，国

府要人、学界人士纷纷亲赴西北考察，西北教育亦为政府所重，并有意将西北教育纳入民族教育

之列，“查吾国西北各省教育文化，确系整个落后，并非各该省内之任何民族落后，中央通盘筹

算，应为普遍与提倡，以免由此引起国内各民族之猜忌，此中特殊关系。”[15]1931 年，青海汉族

学生韩璋函请国立清华大学特许免试入学，清华大学以“事属创例”，请示教育部。教育部认为

“青省地处边陲，文化落后，自系实情”，准许“该省学生所请免试入学之处，暂准此照本部十

八年七月公布之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第三第四两条办理”。[16]同年 11 月 23 日，北平中国学院的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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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汉族学生雷启霖、李廷栋、谈尚彦等人援青海先例，希望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就学，被北京师

范大学以保送蒙藏学生的省份无宁夏为由，不予批准。这些学生认为，“查待遇蒙藏学生章程，

仅有第二条第四条所载，与蒙藏相连之沿边各省县政府，得保送蒙藏学生，通读全文，并无所谓

专指新疆西康等省字样，况与宁夏同形势一实况之青海省，屡屡保送学生”[17]，进而指出“可知

章程所限沿边省份者，不专指新疆西康，而我宁夏省亦不在额外”[18]。之后他们呈请蒙藏委员会，

“说明宁夏应与青海受同一待遇，以开全宁求学青年上进之路。”[19]对于宁夏籍汉族学生的请求，

蒙藏委员会“俯念文化落后之边省，求学维难之学生，准予明令通行各大学，此后对于青宁两省

学生，查照待遇蒙藏学生章程收容。俾边省青年学子，均有受同等教育之机会，所有据该生等援

例请求受同一待遇”。[20]从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处理意见可以看出，同属边疆地区的青海和宁夏

省的汉族学生，为民族教育对象。 

此时，同为西北的甘肃学生尚未被列入民族教育对象，以致甘肃籍人士指出“我们几疑惑教

部似乎只觉得蒙藏教育应救济，边省的汉族落伍教育，可不必管！十分失望！”[21]1934 年 6 月，

蒙藏委员会正式将民族教育对象扩至甘肃学子“至甘肃省教育设备，亦较简陋，从前与青宁又系

同一省区，似亦可享受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第三第四两条之待遇……此项办法，完全以地域为标准，

不问求学者是否为蒙藏回各民族，如此办理，似较正大，亦为各该省之普遍需要也”。[22]1936 年

12 月 31 日，蒙藏委员会在答复西康建省委员会时，再次指出民族教育对象的标准，“应照户籍

法规定，不分种族，凡中华民国人民在康区有住所三年以上，而在其他各省县无本籍者，均可认

为康籍，其子女即享受待遇蒙藏学生章程所定各种优待权利。”[23]由此可以看出，蒙藏委员会此

时所主张的民族教育对象为发展相对滞后区域的一切民族，包括汉族，为属地主义。 

同时民族教育对象的族籍在逐渐扩大。1934 年 6 月，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函请青海省党

务特派员转呈教育部时，提出“按照蒙藏留学生办法招收回民学生，以造就良好师资”。[24]教育

部派督学戴夏前往会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及保送蒙藏学生办法，新疆回民学生，得适用之，

甘宁青回民学生，升入高中以上之学校得适用之，但须具有合格之毕业证书”。[25]1935 年 7月 25

日，蒙藏委员会公布《蒙藏回教育补助费规则》，规定补助的学生对象是蒙藏回各民族学生“凡

蒙藏回各族学生，在首都北平经教育部立案之中等以上学校肄业之自费生，经本会调查考核后，

得酌予补助。”[26] 1936 年 9 月 18 日，西南夷族文化促进文化会南京总会上呈蒙藏委员会，指出

“苗夷知识简陋，固步自封，欲求逐渐开化，以推进教育，沟通文化为要图，缘请比照修正待遇

蒙藏学生之章程之规定，由该会向本会保送苗夷子弟分赴内地求学。”[27]蒙藏委员会会同教育部，

决定西南苗夷学生为民族教育对象。 

1936 年 7 月的《教育部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则是政府重申此时民族教育对

象的标志性文件。该《计划》规定“教育部对二十五年度边省教育文化补助费五十万元之分配数

额，业经决定，受补助者为黔、滇、甘、康、青、宁、绥、新、察、陕、川、湘、藏等十三省”。
[28]这说明，民族教育区域已增至十三个省份。政府民族教育对象采取属地主义，又扩大民族教育

区域，得到边疆地区民众的支持，“到了九月十三日，忽发现当日申报载有《修正待遇蒙藏学生

章程》，批阅之余，知凡属甘、宁、青、新学生，不分种族，均蒙优待……这种破格程度，至少

比我们希望的要求的大。这是我们十分欣慰的！”[29] 

内地有志于服务边疆的汉族青年学生，也成为了民族教育对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

部为养成边务人才，特于 1933 年冬设立边区语文讲习所，分蒙、藏、回语三组。所招收之学生，

为各军事机关及部队现任军职人员，以及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均属带薪学习。[30] 蒙藏委员会

有感于边务人才缺乏，于 1933 年 3 月呈准行政院筹办蒙藏政治训练班，目的在造就专才，以应

实际需要。同年 7月招生，计招正式生 40名，备取生 14 名。从籍贯和民族成分来看，首批学生

绝大多数为内地有志于服务边疆的汉族（仅有 1 名蒙古族学员）。[31]这批毕业的汉族学员，如马

宁邦（四川合川）、王德淦（江苏南通）、王国鼎（江苏涟水）、陈佑诚（四川万县）、邹焕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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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清江）等，成为日后蒙藏委员会开展边疆调查和实务的骨干。 

招生是一个能很好衡量此时期民族教育对象政策实践效果的指标。1933 年夏，中央政治学

校附设蒙藏学校教员亲赴西宁、康定、北平、归绥四处招生，“以蒙藏、辽、吉、黑、热、察、

绥、新疆、西康、青海籍为限，其他各省学生概不招收”。[32]在青海西宁招生时，投考情形：初

中者 208 名，高中者 108 名，共计 316 名，其中有蒙古族 3 人，藏族 12 人，回番（信仰伊斯兰

教的藏族）6 人，回族 15 人。最终录取正取生 50 名，备取生 19 名（高中正取生 15 名，初中正

取生 35 名），内有蒙古族 3 人，藏族 10 人，回番 6 人，回族 6 人。[33]可见，此时蒙藏学校在青

海招生时，已采取属地原则，不分民族，且招收的汉族学生人数最多。1935 年初，已改为国立

南京蒙藏学校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教学班增至 10 个班级，学生总人数达到 268 名，较 1933 年

底增加了 23%。从民族成分来看，以汉族最多，145 人，占 54%。蒙古族次之，83 人，占 31%。

其余的学生为藏族、回族、苗族和印度族裔。从来源地来看，青海籍最多，117 人，占 44%。其

次是西康，53 人，占 20%。[34]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虽扩大了民族教育对象的范围，但是不同民族所享受的优

惠待遇不同，且蒙藏两民族学生一直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如 1935 年 4 月 25 日，因蒙藏教育补

助经费不敷支配，蒙藏委员会规定“补助范围，只以蒙古西藏两地蒙藏学生为限：青海及其它边

省学生，均未规定在内。”[35] 

 

三、民族学生阶段 

 

抗战时期，在中东部广大地区已沦为敌占区的背景下，拥有学术救国使命的各科学者自觉不

自觉地将研究对象转移到西部地区。[36]在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学术研究本着服务于政治需要，

开始围绕“民族-国家”这一议题展开大讨论，具有代表性的有顾颉刚与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

是一个”的争论、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等。在此背景之下，学界也开始深切关注民族教育

对象。 

民族教育对象的界定离不开国人对边疆的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界对边疆的认识与讨论

逐渐从地理、政治上的，转向文化上的。吴文藻认为，“边疆一是政治上的边疆，即地理上的边

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

亦是民族上的边疆”。[37] 李安宅明确提出，“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

之边疆”。[38] 基于此，学界对民族教育对象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开始由地理、政治上的，转向

文化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学生。 

1940 年，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官员郭莲峰提出，民族教育对象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为

“凡边地土著同胞聚居地方，其语言风俗文化现象与内地殊异者，应作为边教之对象。反之，无

论属何种族，其文化业与内地相同者，即不得列为边教之对象。故边疆教育者，有时间性的特殊

区域之边胞教育也。”[39]广义者为“除上述狭义对象外，并培养赴边地工作之专才。现在教育部、

蒙藏委员会、中央政治学校所办的边校都是广义的边教事业。”[40]同年，长期从事民族教育研究

的学者王文萱撰文指出“然世人辄误解斯意，认为凡具有蒙藏等籍贯之人民，无论其文化程度如

何，一律应为边疆教育之对象，实为繆误。据余体察所及，举凡与现代化都市毗居之蒙藏苗夷人

民，不论由形式与内容观察，其文化程度，已与一般水准相等，对于若辈，无论在事实上或理论

上，均不应再视为边疆教育之对象者甚明。”[41]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可知，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民族教育对象问题，有两点认识值得注意：一是

认可文化上的边疆，对此民族教育对象应采取属人主义。语言和文化是识别少数民族的标准，也

是界定民族教育对象的标准，对于其文化与内地人相同的少数民族，则不是民族教育的对象。二

是民族教育对象的地域仅限于生活于民族落后地区，对生活于文化程度较高的都市中的少数民族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8 

不应为民族教育对象。从这一角度讲，学者已主张取消留居都市生活中少数民族的优惠待遇，尤

其族二代、族三代，不应该享受民族教育优惠待遇。 

学者的认识，开始影响政府制定的民族教育对象的政策。1941 年，行政院公布《边地青年

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规定民族教育对象：“蒙藏及其他各地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施

以边地教育”。[42]此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国民政府民族教育政策的实施范围由地理上的边疆扩大

至文化上的边疆，文化的边疆为属人主义，凡国内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均为民族教育施教对

象。 

同时，之前过于宽松的民族教育政策，引发了一些弊端，“现在中央边教推行普及全国，各

邻近边疆省份学校质量亦与一般省市无多差别，是当年视为边远者，今则同为内地，在此情况之

下，若仍不加区别，一例宽其入学考试，不但减低教学效能，抑且徒使青年学子存心依赖，不自

奋勉，既有失于立法本旨，且于教育前途亦多影响”。[43]鉴此，1942 年 11 月 10 日，教育部调整

民族教育对象政策，“本部年来考核所及，认为凡无必须享受从宽入学待遇之学生，均应一律按

照一般规定办理，其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自应宽其入学标准，严其在校课程，庶使一般青

年求学无希图倖进心，而真正具有特殊性质之学生仍能享受国家法令之优待”。[44]1944 年 6 月 2

日，在教育部颁布的《边疆学生待遇办法》中，再次重申民族教育对象，“本办法所称边疆学生

谓蒙古西藏及其他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地方而其家庭居住于原籍者之学生。”[45]这一规定中“其

家庭居住于原籍者”，响应了学者王文萱的主张，出生与生活在都市的少数民族学生不是民族教

育的对象。 

院校招生则可印证此阶段民族教育对象为民族学生。1947 年 9 月 23 日，国立北洋大学校长

钟世铭致电教育部，“奉发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公费给予办法第三条，自

三十六年学年度起，各校所招新生得给公费学生限制其第四款为边疆学生，查条文内边疆之地区

未经明白，现定究应以何省区为限，对于审核上深感困难，用敢代电，请求予以解释令示来校。”
[46]同年 10 月 7 日，教育部回电：“边疆学生系指蒙藏维及西南苗夷诸族语言文化确有特殊性质之

学生而言”。[47]1948 年 5 月 15 日，教育部指令国立暨南大学时，再次重申“边疆学生，系指蒙

藏维苗夷等族，及其他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地方之边族学生，而其家庭居住于原籍者而言”。
[48] 

在招生过程中，国民政府还审查民族学生的族别、籍贯及语言文字：“凡边疆学生申请公费，

除呈缴原籍地方行政机关出具之族别证明书，由校严格审查后呈部外；并须遵照下列三点办理：

（一）招考新生时，应即令边疆学生，填明族别，以为入校后核给公费之根据。（二）应于每学

年度上课两月内将所有边疆学生申请公费者之籍贯族别学历及所谙本族语文详细造册，汇案呈部

核办，不得继续申请。（三）至边疆生申请公费者，应由校聘请专门人员考验本族语文，必要时

由本部派员测验之。”[49] 

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一阶段的民族教育对象界定为具有特殊语言文化性质的少数民族学生，

不再仅是蒙藏两民族，族别扩至国民政府认可的数十个少数民族，同时这种属人主义，排除了边

疆地区的汉族学生。 

 

四、余论 

     

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之所以伸缩，是因为民族教育作为一项高度政治化的事业，有较强的

优惠性，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围绕这些利益之争，受益群体与非受益群体、地

方与中央政府的多方博弈，进而成为推动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伸缩的外部动力。从政策制定伊

始，民族教育对象因局限于蒙藏两民族的学生，引起非蒙藏民族的不满与利益诉求。1934 年青

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1936 年西南夷族文化促进文化会南京总会均向国民政府请求如同蒙、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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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一样的教育待遇，进而采取了一系列的请愿活动。同样蒙藏沿边省份汉族学生，以边疆地区

汉民文化教育同样落后为由，呈请国民政府，要求同忝为民族教育对象。从某种角度讲，非受益

群体的请愿促成了国民政府对民族教育对象政策的调整和改变，扩大了民族教育对象的族别与地

域范围。 

同时，民族学生优惠待遇，诱使众多非受益群体冒籍民族学生。冒籍民族学生，严重损伤了

民族教育受益群体，一是挤占了民族学生的学额，二是各院校因冒籍现象频发，不愿招收来自边

疆民族地区的学生。[50]为维护民族学生的权益，从 1930 年西康民众代表马泽昭始，蒙藏学生纷

纷举报民族学校的冒籍学生，其中代表性事件有 1935 年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西康学生王

信隆等人举报冒充西康籍的 2 名同学，1936 年西康旅平学生彭玉元等 9 人联名举报北平蒙藏学

校冒籍西康的 8 名学生。可以说，民族教育受益群体主动与非受益群体划分界限，通过调查与举

报，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民族学生的保送机关与中央政府存在利益冲突。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存在利益输送的嫌

疑，利用民族教育优惠性政策，为非受益群体提供不法之举。曾有蒙古族学生指出，许多蒙古地

方长官故意出卖证明文书，为冒籍学生提供方便。[51]地方政府对待此问题的态度，引起中央政府

的不满。如在处理 1936 年冒籍西康学生案中，作为保送机关的西康建省委员会存在袒护冒籍学

生的嫌疑。为惩戒西康建省委员会的举动，蒙藏委员会取消了西康建省委员会所属各县政府和各

级学校的保送资格，强制性规定“关于西康各级行政机关保送学生，应由西康建省委员会统一办

理一案，纯为统一事权，防止冒滥起见”。[52] 

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伸缩的内部动力，则是民族分类与识别。出于边疆治理的目的，兼具

政治与学术意涵的民族分类与民族识别，先在地方政府层面实施。20 世纪 30 年代，由盛世才领

导的新疆省政府最终确定了新疆民族成份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 14 个民族。云南省政

府 1946 年公布的《云南省边民分布册》中所列的少数民族名称共 85种。对于地方政府的民族

分类与识别，中央政府采取部分认可的态度。[53] 

民族分类与识别，不仅明晰了民族间的界限，还为实现民族平等奠定了基础，更为政府对其

所作的利益安排提供了合理依据。1944 年 6 月 2 日，教育部颁布了以民族学生为对象的《边疆

学生待遇办法》，详细规定了民族学生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如保送、从宽录取的招生优惠，

免收学费、享受补助的各种资助政策等。同时为照顾民族学生利益，政府对国立各边疆学校的招

生做有硬性规定，“应专收真正土著边胞子弟，倘当地确有特殊情形，必须招收土著边胞以外之

学生时，至多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54] 

毫无疑问，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

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远不能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如在 1938 至 1943 年六年

间，全国普通高校共招录 45961 名新生，其中新疆、青海、西康、宁夏、西藏五省区仅招录 134

名，占招录新生总数的 0.29%，其中西藏未有 1 人被录取。[55] 但客观上讲，二十年间，国民政

府民族教育对象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蒙藏学生，到边疆学生，再到民族学生，即反映了政府对

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认识更加客观全面，又凸显出政府为了更好地发展民族教育，增加少数民

族子弟进入内地中学及高校之机会。同时，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的伸缩，对我国当前的民族教

育改革，尤其是在高考录取过程中如何做到属人与属地原则的平衡，以及消除社会一般人士对民

族地区考生高考加分政策的误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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